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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HE GRANDE HOLDINGS LIMITED
嘉域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繼續經營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6）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業績

嘉域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2,432 7,187
 銷售成本  (2,080) (6,676)
   

 毛利  352 511

 其他收入  204 178
 出售附屬公司全部及
  部分權益之收益╱（虧損）  29 (152)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撥回  123 –
 分銷成本  (92) (209)
 行政開支  (403) (552)
 就商譽而確認之耗蝕虧損   (194) (109)
 其他經營開支  (270) (599)
 財務成本  (44) (6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 (4)
   

 除稅前虧損  (298) (1,002)
 稅項 5 (3) (1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  (301)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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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續）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度溢利  – 371
   

年度虧損 6 (301) (650)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240) (595)

 少數股東權益  (61) (55)
   

  (301) (650)
   

股息 7 768 120
   

  港元 港元

每股虧損 8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0.52) (1.29)
   

  攤薄  不適用 (1.2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0.52) (2.10)
   

  攤薄  不適用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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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21 356
 預付租賃付款  – 10
 投資物業  42 4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可供銷售投資  56 166
 遞延稅項資產  49 58
 品牌及商標  1,774 1,785
 其他資產  11 7
 商譽  585 660
   

  2,838 3,086
   

流動資產
 存貨  314 465
 應收賬款、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76 538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 34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資產  452 143
 可收回稅項  7 40
 遞延稅項資產  36 40
 短期投資  96 138
 衍生金融工具  1 2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 101
 現金及銀行結存  132 701
 持作分派之處置組資產  – 1,606
   

  1,226 4,12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0 145 716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3 4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255 439
 稅項負債  7 11
 信託收據貸款  78 154
 有抵押銀行貸款即期部份  303 327
 無抵押銀行貸款即期部份  31 15
 融資租賃承擔  19 15
 衍生金融工具  188 213
 可換股債券  – 198
 附屬公司發行之可交換債券  171 –
 無抵押銀行透支  – 540
 持作分派之處置組負債  – 898
   

  1,200 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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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流動資產淨值  26 5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864 3,679
   

非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貸款非即期部份  54 58

 無抵押銀行貸款非即期部份  – 32

 融資租賃承擔  12 25

 附屬公司發行之可交換債券  – 217

 債券  214 –

 衍生金融工具  78 64

 退休金及長期服務金撥備  2 8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376 28
   

  736 432
   

淨資產  2,128 3,24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6 46

 股份溢價  1,173 1,173

 儲備  138 1,169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357 2,388

少數股東權益  771 859
   

權益總額  2,128 3,247
   



5

附註：

1. 應用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訂立香港財務匯
報準則、修訂準則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匯報準則」），該等準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應用該等新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出現任何重
大變動，亦無對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構成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金融工具的重新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
   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服務優惠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利益資產的限制、
   最低資金要求和兩者的互相關係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尚未生效之新
制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匯報準則，而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匯報準則對未來會計
期間構成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i) 財務報表的列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i) 借款費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ii) 綜合及單獨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i) 財務報表的列報：可沽金融工具
 第1號（修訂）   及清盤時的義務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ii) 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合資格
   套期項目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i) 綜合及單獨財務報表：對附屬公
 第27號（修訂）   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投資的成本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修訂） (i)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歸屬條件
   和註銷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3號（經修訂） (ii) 企業合併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7號（修訂） (i) 金融工具：改善有關金融工具
   的披露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8號 (i)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iii) 嵌入衍生工具
 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 (iv) 客戶忠誠度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 (i) 有關興建房地產的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 (v) 對境外經營業務淨投資的套期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7號 (ii)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8號 (vi) 從客戶轉移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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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內，香港會計師公會亦已經頒布「改善香港財務匯報準則」，其載
有對若干香港會計準則所作的修訂。除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5號的修訂適用於二零零九年
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外，其他修訂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
期間，儘管個別準則有各自的過渡性規定。

(i) 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ii) 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iii) 適用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或以後結束的年度期間。
(iv) 適用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v) 適用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vi) 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收取從客戶轉移資產。

2.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乃按重估金額或公平價值（如
適用）計量。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編製。此外，
綜合財務報告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適
用披露資料。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之銷貨發票淨值，分包服務收入，特許權收入及已變現之投
資買賣收益，但不包括集團公司間之交易。

本集團本年度按主要業務劃分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按主要業務劃分：
 品牌分銷 1,798 4,326

 電子產品生產服務 634 2,861
  

歸屬於持續經營業務 2,432 7,187

歸屬於已終止經營業務 – 618
  

 2,432 7,805
  

4. 分部匯報
(a) 業務分部

本集團包括：

 部門 主要業務

(i) 品牌分銷 影音產品之貿易、特許權業務及投資買賣

(ii) 電子產品生產服務 電子產品之製造及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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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產品 業務分部  持續 已終止
二零零八年 品牌分銷 生產服務 間對銷 未分配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綜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銷售貨物予外界客戶 1,657 634 –  2,291 – 2,291

來自外界客戶之特許權收入 141 – –  141 – 141
       

總計 1,798 634 –  2,432 – 2,432
       

業績：
分部業績 8 (11) –  (3) – (3)
   

未分配企業支出    (29) (29) – (29)
       

    (29) (32) – (3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46 7 – 2 55 – 55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3) – – – (3) – (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9 29 – 29

就以下各項確認之耗蝕虧損：
 商譽    (194) (194) – (194)

 可供銷售投資    (14) (14) – (14)

呆賬撥備    (8) (8) – (8)

可交換債券及可換股債券之
 公平價值變動    (77) (77) – (77)

金融衍生工具之虧損    (149) (149) –  (149)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撥回    123 123 – 123

利息收入    16 16 – 16

利息支出    (44) (44) – (44)

稅項    (3) (3) – (3)
       

年度虧損    (348) (301) – (301)
       

資產：
分部資產 4,828 4,799 (5,665) 102 4,064 – 4,064
       

負債：
分部負債 4,263 3,156 (5,894) 411 1,936 – 1,936
       

其他資料：
折舊及攤銷 13 49  5 67 – 67
       

資本性支出 14 53  – 67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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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產品 業務分部  持續 已終止
二零零七年 品牌分銷 生產服務 間對銷 未分配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綜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銷售貨物予外界客戶 4,313 2,861 –  7,174 618 7,792
來自外界客戶之特許權收入 13 – –  13 – 13
分部間銷售 28 7 (35)  – – –
       

總計 4,354 2,868 (35)  7,187 618 7,805
       

業績：
分部業績 (91) (7) –  (98) 31 (67)
     

未分配企業支出    (35) (35) – (35)
       

    (35) (133) 31  (10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1) (3) –  (4) – (4)
出售可供銷售投資之收益 2 – –  2 – 2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
 （減少）淨額 1 (1) –  – 398 398
增加於附屬公司之投資之折讓 12 – –  12 – 12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1) (3) –  (4) – (4)
就以下各項確認之耗蝕虧損：
 可供銷售投資 (2) – –  (2) – (2)
 物業、機器及設備 (2) – –  (2) – (2)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42) (42) – (4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7) (7)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0) (20) – (20)
可交換債券及可換股債券之
 公平價值變動    4 4 – 4
金融衍生工具之虧損    (60) (60) – (60)
集團重組成本及開支：
 出售附屬公司全部及
  部份權益之虧損    (152) (152) (34) (186)
 重組經營業務之虧損    (105) (105) – (105)
 呆賬撥備    (303) (303) – (303)
 撇銷商譽    (109) (109) – (109)
 遞延發展成本    (47) (47) – (47)
利息收入    29 29 1 30 
利息支出    (66) (66) (6) (72)
稅項    (19) (19) – (19)
       

年度（虧損）╱溢利    (925) (1,021) 383  (638)
       

資產：
分部資產 5,115  3,197  (2,863) 154  5,603 1,606  7,209
       

負債：
分部負債 4,006 2,722 (4,151) 487 3,064 898 3,962
       

其他資料：
折舊及攤銷 69 16  6 91 12 103
       

資本性支出 171 –  1 172 3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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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部

   本年度
 營業額 分部資產之賬面值 產生之資本性支出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亞洲 789 3,853 2,107 4,747 66 169

北美洲 1,586 2,765 182 672 1 6

歐洲 57 569 1 5 – –

未分配 – – 1,774 1,785 – –
      

 2,432 7,187 4,064 7,209 67 175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就年內於香港獲得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零七年：17.5%）之稅率計算
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附屬公司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適用稅率及根據當地現
行法例、詮釋及應用計算撥備。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稅項開支╱（抵免）包括：

本年度撥備
 香港 – 1

 海外 47 (11)

上年度（多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 – (1)

 海外 (45) 43

遞延稅項
 香港 1 3

 海外 – (16)
  

 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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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度虧損
本集團之年度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自置資產 54 76

 租賃資產 12 –
  

 66 76
  

營業租約租金：
 土地及樓宇 11 24

 物業、機器及設備 5 4
  

 16 28
  

財務成本：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
　　銀行透支及貸款之利息 32 65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2 7

 融資租賃 2 –

 債券 1 –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利息 7 –
  

 44 72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9 12

 過往年度（多計提）╱撥備不足 (1) 1
  

 8 13
  

員工成本：
 薪金及其他福利 219 286

 退休福利成本 4 3
  

 223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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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957 6,820

包括在其他經營開支之其他資產攤銷 1 22

預付租賃付款攤銷 – 5

呆賬撥備 8 384

研究及開發支出 1 4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55) 4

就於附屬公司之權益確認之耗蝕虧損 – 42

就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確認之耗蝕虧損 – 7

就可供銷售投資確認之耗蝕虧損 14 2

就物業、機器及設備確認之耗蝕虧損 – 2

就遞延發展成本確認之耗蝕虧損 – 47

短期投資之公平價值變動 13 (48)

可交換債券及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價值變動 77 (4)

金融衍生工具之虧損 149 60

匯兌收益淨額 (18) (21)

出售可供銷售投資之收益 – (2)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淨額 – (398)

增加於附屬公司之投資之折讓 – (12)

利息收入 (1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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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5港仙（二零零七年：12港仙），
 根據460,200,000股股份計算 23 55

二零零七年度末期股息每股8港仙（二零零六年：14港仙），
 根據460,200,000股股份計算 37 65

二零零七年第二次中期股息，股息以實物派付之
 方式派付，基準為每持有五股本公司普通股
 可獲七股Lafe Corporation Limited普通股（「Lafe股份」）
 （於分派日期，Lafe股份之公平價值為每股
 1.10港元，相當於股息每股1.54港元
 （根據460,200,000股股份計算）） 708 –
  

 768 120
  

董事不建議支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計算中所用之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240) (96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371
  

 (240) (595)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 – 9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未計可換股債券利息前 (240) (586)
  

 歸屬於：
  持續經營業務 (240) (957)

  已終止經營業務 – 371
  

 (240)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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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數目
 百萬股 百萬股

股份：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60.2 460.2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 – 28.3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60.2 488.5
  

已終止經營業務：

根據上列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盈利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
為每股零港元（二零零七年：0.81港元），而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攤薄盈利為每股零港元（二
零零七年：0.76港元）。

9. 應收賬款、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30至90日之信貸期。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已扣除呆賬
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0－3個月 161 480

3－6個月 2 7

6個月以上 13 51
  

 176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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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及票據
應付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0－3個月 113 648

3－6個月 4 11

6個月以上 28 57
  

 145 716
  

11. 或然負債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有追索權之票據貼現 – 122
  

雅佳控股有限公司（於強制清盤中）的清盤人及十六名其他原告人（「原告人」）針對二十名被
告人（「被告人」）提起訴訟，該等被告人當中包括本公司、本公司六家附屬公司及一名本公司
董事（統稱為「本公司及其他人」）。令狀原本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發出，但到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方送達被告人。綜合申索論點(Consolidated Points of Claim)已經於二零零八年四月送達被
告人。綜合申索論點的內容包括聲稱被告人以少於全值將若干資產移離原告人，因而向被告
人申索濟助。原告人並沒有在綜合申索論點內列出所申索之損害賠償的金額。基於綜合申索
論點，原告人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其中包括限制本公司及其中十
名被告人處置或處理總值以500,000,000美元為上限的資產（「凍結令」申請）。法庭於二零零九
年二月九日作出判決，法庭並無對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發出凍結令。綜合申索論點內所
載的申索將會於今年稍後時間進行聆訊，被告人擬申請刪除有關申索。於結算日後，本公司
及其他人已經就申索提交抗辯。管理層向法律顧問咨詢後相信，本公司及其他人能合理地有
望成功通過法律程序移除被告人的身份。

董事認為，法庭尚未聆訊綜合申索論點，進一步披露有關綜合申索論點的資料會對本公司在
與原告人的爭議中的狀況構成嚴重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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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及其他借款信貸
本集團可動用之若干銀行及其他借款信貸由下列各項資產擔保，而其總賬面值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a) 品牌及商標、應收賬款及存貨之法定抵押 547 642

(b) 可供銷售投資之法定抵押 55 –

(c) 投資物業之法定抵押 41 38

(d) 機器及設備之法定抵押 37 108

(e) 已抵押位於香港以外地區
   之中期預付租賃及樓宇 109 100

(f) 已抵押之有價證券 235 223

(g) 已抵押之銀行存款 10 101
  

 1,034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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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派發中期現金股息每股普通股5港仙。有鑑於
來年的營商環境仍未明朗，董事不建議支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末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二零零八年內，本集團之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為240,000,000港元，而二零零七年之
虧損則為595,000,000港元。

本年度之總營業額為2,432,000,000港元，而二零零七年之總營業額為7,187,000,000

港元。本年度之經營業務毛利為352,000,000港元，而二零零七年之經營業務毛利則
為511,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核心業務包括品牌分銷部門及電子產品生產服務部門。

品牌分銷部門

本部門管理Nakamichi（中道）、Akai（雅佳）、Sansui（山水）及Emerson各環球品牌之
分銷及發放商標特許權事宜。

於二零零八年，本部門之營業額為1,798,000,000港元，而二零零七年則為
4,326,000,000港元。營業額大幅減少主要由於本部門之經營業務由製造及銷售品牌
產品轉型為發出雅佳及山水品牌之全球商標特許經營權。二零零八年年底發生之
金融海嘯，對世界多個主要經濟體系都造成嚴重不景氣；儘管如此，本部門於本年
度內之經營溢利仍然得以改善至8,000,000港元，而二零零七年則為虧損91,000,000

港元。

Emerson是美國為人熟悉之品牌，專注於入門級別至中等價格之消費者電子產品。
儘管銷售額受到美國最近之衰退所影響，惟Emerson已成功擴展其家居電器產品
線，除傳統音響及主題電子產品外，現已包括洋酒櫃、小型冰箱、咖啡機、多士爐
及微波爐等產品。

中道為本部門之頂級品牌，專注於以生活品味作為賣點之高檔娛樂產品，包括完
整系列之平面顯示產品、影音及家庭影院系統。本集團亦將會繼續透過中道遍布
世界各地之合資格分銷商網絡分銷其尖端科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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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金融海嘯的不良影響陸續浮現，美國及歐洲市場之前景仍未明朗。本部門將會
嚴密控制其開支，並實施有效的成本措施，以減少整體經營開支。與此同時，本部
門將會繼續專注於將Emerson、雅佳、山水及中道之商標特許權擴展到全球市場。
相信專利費收入會為其投資提供持續性的回報，從而減少營運資金的需求。本集
團將繼續尋求改善競爭優勢及分銷效率之方法，從而實現本集團一系列國際品牌
之潛力。

電子產品生產服務部門

本部門為原設備生產客戶提供製造及高準確度技術工程合同服務。

本部門二零零八年之營業額為634,000,000港元，而二零零七年之營業額則為
2,861,000,000港元。營業額減少乃由於電子產品生產服務之重點由製造及銷售完整
產品轉型至提供高準確度技術工程合同服務。本部門已經購買多部最新尖端科技
的Surface Mount Technology（表面安裝技術）機器及相關設備，繼續為全球主要品牌
提供優質技術工程服務。

由於出現環球經濟危機，本部門之盈利無可避免地受到全球消費者電子業之收縮
所影響。本部門於二零零八年錄得經營虧損11,000,000港元，而二零零七年則為經
營虧損7,000,000港元。本部門一直致力於透過精簡架構計劃控制及減省經營開支，
從而提高其生產效率及競爭力。憑著與主要客戶建立的良好關係，以及滿足高準確
度製造要求的能力，預期電子產品生產服務部門之財務業績將會不斷增長及改善。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4,064,000,000港元，乃以總權益
2,128,000,000港元（包括少數股東權益771,000,000港元）及總負債1,936,000,000港元
撥付。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1.02，而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則
約為1.17。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為142,000,000港元。本集
團之營運資金需要主要乃以內部資源及短期借貸（銀行就此按固定及浮動利率收取
利息）撥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短期銀行借貸為412,000,000

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存貨約為314,0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
151,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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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42%，乃按照本集團之借貸淨額893,000,000港
元（乃按照附息借貸總額減現金及銀行結存計算）除以總權益2,128,000,000港元計
算。

庫務政策

本集團之主要借貸乃以美元、人民幣、日圓及港元列值。所有借貸乃按照固定利率
或相關貨幣最優惠利率計息。本集團之收益主要以美元列值，而主要借貸及付款
乃以美元、人民幣或港元列值。本集團因人民幣相對美元及港元之波動而須面對
貨幣風險。本集團之庫務管理職能穩健，並將繼續管理其貨幣及利率風險。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總淨值約為1,034,000,000港元之若干資
產已抵押予銀行，以取得授予本集團之銀行融資。有關詳情載於財務報告附註12。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於整個回顧年度內，本公司已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載列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所列載之
所有守則條文，惟在上市規則守則條文A.4.1有關服務年期方面有所偏離。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目前，
非執行董事的委任並無指定任期。然而，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每名董事均
須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因此，本公司認為已經採取足夠
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比企業管治守則寬鬆。有關企業管治之詳情
載於年報內。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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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雅佳控股有限公司（於強制清盤中）的清盤人針對二十名被告人提起訴訟，該等被
告人當中包括本公司、本公司六家附屬公司及一名本公司董事。有關法律行動及
本集團或然負債之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1。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為其本身有關本
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守則」）。在向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所有董事均確定，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彼等均有遵守守
則所訂之標準。

審閱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應用。於此初步業績公
佈內所列載之財務資料乃摘錄自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並已經獲本公司之核數師馬
施雲會計師事務所同意。

代表董事會
主席
何永安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何永安先生、馬子超先生、何
勵珊女士及羅國輝先生；非執行董事：Michael A. B. Binney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蔡克剛先生、常勤生先生及Martin I. Wright先生。


